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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邀请函

化州市妇幼保健院纯水机采购项目采购公告
    
化州市妇幼保健院（以下简称“采购人”）拟对化州市妇幼保健院纯水机采购项目（项目编号：HZFY-202613））进行议价采购，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按本公告的有关内容进行报价。
一、响应供应商资格要求
1.供应商应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投标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等相关证明）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声明函，格式自拟）；
（3）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声明函，格式自拟）；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响应投标人在投标截止前没有失信及违法处罚记录，投标时须提供“信用中国”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查询结果截图，对列入失信及违法处罚有效记录的，将被拒绝投标。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提供《响应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函》。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项目内容
	序号
	物品名称
	数量
	预算总价（元）

	1
	纯水机
	4台
	18000.00


备注：预算金额包括技术服务费、技术人员的工勤、安装费，各项税费以及完成本项目内容可预见和不可预见所需的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以外的其它费用。
三、报名须知
1.递交材料须密封，封面应当写明项目名称、供应商名称、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若材料使用快递方式递交，须先用文件袋装好材料密封，再放进快递文件袋）。
2.递交报价文件时间:2026年6月9日至2026年6月11日，上午8:00-11:30，下午2:30-5:30，节假日除外。
3.报价文件纸质版加盖公章交至化州市河西街道办北岸安庆路五横巷1号化州市妇幼保健院1号楼7楼招标采购科。
4.报名需提交资料：响应文件
5.报名费用：免费
四、我院拒绝接受以下报价资料：
1.报名截止时间后才递交的报价资料。
2.不符合项目相应资质的供应商报价资料。
3.不满足报名需求提交资料要求的报价资料。
4.同一供应商重复递交的报价资料。
5.虚假的报价资料。
五、联系事项：
采购人：化州市妇幼保健院
地址：化州市河西街道办北岸安庆路五横巷1号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668-7222968
六、注意事项：
成交结果将在化州市妇幼保健院1号楼7楼公示栏公示。

化州市妇幼保健院
 2026年6月







第2部分 采购需求

一、项目内容
	序号
	物品名称
	数量
	预算总价（元）

	1
	纯水机
	4台
	18000.00


备注：预算金额包括技术服务费、技术人员的工勤、安装费，各项税费以及完成本项目内容可预见和不可预见所需的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以外的其它费用。
二、用户需求
	物品名称
	数量
	技术参数及配置要求

	纯水机
	3
	额定功率:100W；净水流量:2L/min(25°C)；进水压力:0.1-0.4MPa；工作压力:0.5-0.8MPa；相对湿度:≤90%；净水产水率:65%；防触电保护类型:II类；额定电压:220V~；额定频率:50Hz；额定总净水量:10000L；适用水源:符合GB5749-2022的市政自来水；适用水温:5-38°C；水效等级:1级；使用环境温度:4-40°C；执行标准:GB/T30307《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装置》、Q/LSD005-2018《反渗透纯水机》；出水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反渗透处理装置》(2001)的要求

	
	1
	额定功率:46W；进水压力:0.1~0.4MPa；水效等级:2级；净水产水率:57%；产品尺寸：400X140X510(mm)；工作压力：0.5~0.8MPa；适用水温：5-38°C；额定电压：220V~；额定频率：50Hz；净水流量：0.19L/min(25°C)；额定总净水量：5000L；储水桶容量：约6L；防触电保护类型：II类；适用水源：符合GB5749-2022的市政自来水；出水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反渗透处理装置》(2001)的要求


三、交货期、交货方式及交货地点
1.交货期： 合同签订后10天内完成安装交付使用。
2.交货地点： 化州市妇幼保健院内指定地点 。
3.所有货物都必须由成交人专人送达，采购人不代收快递物流。拆箱、安装时成交人与工程师均应在场。
4.货物为原制造商制造的全新产品。
5.设备在交付采购人使用前，应采取措施进行成品保护，保护不力造成损失的，由成交人负责赔偿。
四、质保期服务
1.质保期内成交人对所供货物实行包修、包换、包退、包维护保养，不再向采购人收取任何费用。
2.质保期内，提供7×24小时热线电话提供技术支持，永久性免费提供电话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收到采购人的服务通知，成交人在接报后1小时内响应，2小时内到达现场，12小时内处理完毕。
3.质保期内如货物同一故障经成交人3次维修后仍不能达到采购人使用标准，采购人有权退货，并视作成交人不能交付货物而须支付违约赔偿金给采购人，采购人还可依法追究成交人的违约责任。



第三部分 报价文件（响应文件）格式

	





报价 文 件







项目编号：HZFY-202613
　项目名称：化州市妇幼保健院纯水机采购项目
响应供应商名称：
响应供应商地址：
联系人/电话：


[bookmark: _Toc50737297][bookmark: _Toc361761306][bookmark: _Toc50737329][bookmark: _Toc52165081][bookmark: _Toc50736477][bookmark: _Toc170645734]

[bookmark: _Toc361761305][bookmark: _Toc237145559][bookmark: _Toc50703722][bookmark: _Toc50691029][bookmark: _Toc43264516]响应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函
化州市妇幼保健院：
关于贵单位　　 　年　 　月　 　日发布的 化州市妇幼保健院纯水机采购项目（项目编号：HZFY-202613）采购公告，本公司愿意参加投标报价，并声明：
一、本公司（企业）具备采购文件第一部分投标邀请函中的“供应商资格要求”，并已清楚采购文件的要求及有关文件规定，本单位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我方承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包组）投标。
三、本公司（企业）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资格条件，并已清楚报价文件的要求及有关文件规定，并承诺在本次招标采购活动中，如有违法、违规、弄虚作假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一律由我公司（企业）承担。
特此声明！


单位名称：　　　　　　　　　　　　　　　　　公司（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公章：
邮政编码：　　　　　　　　　　　　　　　　　日期：
联系电话：








[bookmark: _Toc361761309][bookmark: _Toc321408668][bookmark: _Toc173647298]
报价一览表
响应供应商名称：                                         项目编号：HZFY-202613
	序号
	产品名称
	品牌型号
	数量
	金额（元）
	备注

	1
	
	
	
	
	

	2
	
	
	
	
	

	
	合计：
	
	


备注：预算金额包括技术服务费、技术人员的工勤、安装费，各项税费以及完成本项目内容可预见和不可预见所需的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以外的其它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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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供应商名称（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响应供应商授权代表（签名或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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